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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公費生相關法規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生培育與輔導
流程：就學、檢核、教師證、分發、
服務、喪失公費生資格與賠償。

•其他注意事項
•Q&A



公費生相關法規

• 教育部相關法規
• 師資培育法
• 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

(111學年度起、109學年度起、107學年度起成為公費生者適用)
• 師資培育機構公費生償還公費實施要點

• 校內公費生相關法規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生甄選及輔導要點

(111學年度起、109學年度起、107學年度起成為公費生者適用)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實習辦法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生償還公費實施要點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生培育與輔導流程
就學階段

• 簽訂行政契約書(一式四份)
• 兩份校內留存，兩份公費生自行留存

• 繳交修課計畫書

• 教育部於109年3月12日召開「研商109年度公費合格教師分發作業原則
及作業流程」會議，決議自110學年度起，甄選大學四年級以上師資生
(含碩士生及已具教師證書者)成為公費生，及因校內學位變動致公費生
資格移轉者(如從大學部帶至研究所)，應於契約書中明訂公費受領期間
之最低應修習學分數，平均每學期已修習教育專業或專門課程至少6學
分為計算，且不得抵免或重複修習相同課程，但得於受領期間規劃調配
每學期之修習學分數(詳如下表)

成為公費生之年級 培育/公費受領年限 最低應修習學分數

大學四年級以上 至少2年+至多延長1年 6學分*4學期=24學分

研究所 至少2年+至多延長1年 6學分*4學期=24學分+
取得碩士學位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生培育與輔導流程
就學階段

• 112學年度起成為公費生者，皆須繳交修課計畫書(含修課計畫諮
詢單)

• 以上請於112年10月31日前完成。



• 公費生津貼發放與住宿
• 辦理單位為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目前承辦人為黃銘岳教官 分機1235
• 除學雜費是由本校總務處出納組直接減免外，其餘款項由本校學

務處生輔組核發
• 學雜費(每學期)：除了一般學生應自行負擔費用（非公費補助項

目，例如學生個人平安保險、住宿網路費等）外，其餘學雜費項
目將由本校自行於繳費單上減免。

• 住宿費(每學期)：如住宿學校者，免繳住宿費；無住宿學校者，
若戶籍未在高雄市，仍可向學務處提出申請

• 生活津貼(每月)：自成為公費生當年9月起核發，領至畢業當年6
月止。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生培育與輔導流程
就學階段



培育條件說明
• 主專長：原則上即為第一張教師證需取得的階段與科目。
• 第二專長：

1. 請於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課程組網頁/師資職前課程中查詢加
科或加階段第二專長所需修習之學分。

2. 請留意系上擋修之修課規定。
• 次專長：例如雙語次專長、情緒與行為需求次專長
• 國小加註專長：資訊、輔導、閩南語文、客語文
• 其他要求：通過學科知能評量(國、數、社、自)基礎級或精熟級、

通過B2等級英文檢定(含聽、說、讀、寫四項測驗)、取得碩士學
位等
請盡早參加學科知能評量或語文能力等相關檢定。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生培育與輔導流程
就學階段



• 檢核規定：
• 109學年度起成為公費生者，每學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
或專門課程學分數須達2學分。

• 110學年度起成為公費生，且須繳交修課計畫者，請依
修課計畫修習學分，平均每學期以修習教育專業或專
門課程至少6學分為計算

• 檢核方式：
• 每學期檢核一次
• 請於每學期加退選開始後一週內繳交學分確認單。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生培育與輔導流程
檢核階段：學分確認





• 檢核規定：107學年度起成為公費生者以及109學年度起成為公費生
者規定不同。

1. 學業總平均成績，連續二學期未達班級排名前 30%者，應終止
公費待遇，並喪失接受分發之權利。但成績達80分以上者，不在
此限。離島地區及原住民籍公費生之第一學年成績，不適用之。
第二學年起之學業成績未達班級排名前40%或成績達75分以上者，
得由所屬學系及學生輔導中心進行適性評估，經中央、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始得保有其公費生資格。

2. 107學年度起公費生：

德育操行成績，任一學期未達85分，或曾受申誡三次以上或記過
以上處分者，應終止公費待遇，並喪失接受分發之權利。

109學年度起公費生：

曾受申誡三次以上或記過以上處分者，應終止公費待遇，並喪失
接受分發之權利。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生培育與輔導流程
檢核階段：學業與操性成績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生培育與輔導流程
檢核階段：學業與操性成績

• 檢核方式：
• 每學期提供成績單正本，和學業操性成績及記過處
分檢核表(需至教務處和學務處核章)，若學期總成
績平均未達80分者，每學期皆需加註全班成績排名。

• 學業總平均計算方式為當學期所有修課單科成績按
其學分數加權平均，上述成績皆不採用任何進位方
式。



107學年度適用：



109學年度適用：



• 檢核規定：
• 畢業前取得符合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teaching,assessment） B1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

• 107/109學年度起：離島地區公費生取得A2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
證書。原住民公費生不需進行英語能力檢定認證。

• A2及B1等級要求聽、讀通過即可(各分項測驗成績皆須達B1等級)
• 如培育條件有更高要求或各系畢業門檻有更高要求，依培育條件與系所規定
辦理。例如通過B2等級聽、說、讀、寫四項測驗，意指四項分測驗成績皆
需達B2等級。

• 檢核方式：
• 請檢附英語能力檢定認證表和英語能力檢定及格證書或成績單正本提供審查。

請先送英語學系審查，再送師就處地方教育輔導組審查，由師就處地方教育
輔導組協助影印留存影本。

• 成為公費生前所進行的檢定，依證書有效日期認列，如證書無有效日期，則
以公費生認列時起算，未超過測驗日兩年，即可認列。

• 目前本校可認列之英檢證照種類如「本校師資培育公費生可認列之英檢證照
種類與等級對照表」所示，非在表上者不認列。如培育條件需加註雙語教學
次專長，請以雙語教學次專長公告可採認之英檢測驗種類為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生培育與輔導流程
檢核階段：英語能力檢定









• 檢核規定：
• 公費生應義務輔導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學生課業，
每學年至少72小時。(不收取任何費用，如車馬費)

• 學習弱勢：例如補救教學，或由輔導機構單位認定
• 經濟弱勢：例如公益團體輔導之學生，由輔導機構單位認定
• 區域弱勢：請至師就處地方教育輔導組/公費生專區/公費中相

關表件下載中查詢
• 學生：限定高中職以下學生
• 時間：請注意在一學年內完成(8/1-隔年7/31)

• 檢核方式：
• 每學年檢核一次。
• 義務輔導單位如未在「義務輔導一覽表」中，請於進行義務輔

導前先檢送義務輔導自覓申請表，經審核通過，始能認列。
• 義務輔導結束後，請檢附義務輔導時數認證表(表上需服務機構

核章或提供義務輔導證明書)、義務輔導省思札記。
• 以上皆一個服務單位單獨填寫一份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生培育與輔導流程
檢核階段：義務輔導



關於營隊性質義務輔導時數說明
• 營隊性質的義務輔導需有教學性質，請檢附營隊計畫書與流

程表，以確認服務對象是否符合上述條件及可認列時數，僅
能認列實際與學生相處的時數，故不包含行前準備或會後檢
討等時數，早餐、午休等較模糊的時段，請自行說明該時對
學生的教學意義。











• 檢核規定：
• 公費生應於畢業之前通過教學演示。
• 培育條件主專長之「教學實習」課程成績達 80 分以上
• 同時於受領公費期間需參加校內外所辦的教案設計或教學演示

檢定。
大家可留意師就處課程組/學生平台/競賽活動網頁，會不定期辦理
教案設計或教學演示檢定。

• 檢核方式：
• 教學實習的成績請提供成績單正本，並用螢光筆畫記進行檢核。
• 因加科登記科目不需再修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故可拿10年內

教學實習課程的成績單抵認。加階段登記則需修教材教法及教
學實習。

• 請提供教案設計/教學演示認證表。主專長已取得教師證者，鼓
勵以第二專長進行教案設計或教學演示。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生培育與輔導流程
檢核階段：教學演示



• 畢業前應符合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教育專業知
能需求。

• 依各系所規定，及縣市政府主管機關培育條件要求修畢
相關學分(含加科、加階段、國小加註專長、加註次專
長等)。

• 國小學科知能評量應於畢業時點仍於3年有效期限內，
方得採計。

• 修課衝堂問題請先協調系上調整開課時間或尋找校外修
課(校外修課前，請先確認該課程為本校可認列之教育
專業或專門科目)。如仍有困難，請檢附學生報告書提
請專案開課。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生培育與輔導流程
檢核階段：其他



• 公費生須修習教學原理、補救教學、適性教學至少4學分。
• 請提供成績單正本，並用螢光筆畫記進行檢核。
• 可拿10年內修過的成績抵認，超過10年則需重修。如

相關研習滿36小時亦可作為抵認。

• 公費生每學期須與輔導教師晤談一次。
• 每學期繳交公費生輔導報告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生培育與輔導流程
檢核階段：其他





• 第一張教師證原則上為主專長之階段/科目
• 依培育條件完成加科、加階段、加註次專長、國小加註

專長等
• 辦理單位：師就處課程組、檢定與實習組
• 教師證取得方式有新舊制之分別

• 107.01.31前取得師資生資格且已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者為舊制生，可選擇適用新制（先考試後實習）或
舊制（先實習後考試）。

• 107.02.01起取得師資生資格者為新制生，統一適用
新制先考試後實習。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生培育與輔導流程
教師證取得



• 約於每年2-3月填報志願卡，計算T分數。
• 於5月底前取得教師證，且完成所有培育條件者，將統一造冊先

進行第一階段分發，否則逐一發函進行個案分發。
• 分發後統一於8/1至分發學校進行報到，如正在服兵役，務必確

認8/1當天是否可請假報到，如不可請假，將協助行文辦理延後
報到。

• 公費生應於分發學校連續服務，其最低服務年限不得少於6年。
• 公費生義務服務期間之前四年不得於學期間申請辦公時間授予學

位之進修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生培育與輔導流程
分發與服務



• 分發前
• 違反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第8條(即違反檢核項目)

喪失公費生資格。
• 違反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第9條第一款到第四款需

償還公費。
1. 修業期間，因轉學、轉系而喪失公費生資格或放棄公費、被勒令退學、開除學籍

或無故不就學。
2. 因重大疾病或事故以外之其他理由辦理休學，致喪失公費生資格。
3. 分發前未取得教師證書。
4. 取得教師證書經通知分發報到，逾期不報到致撤銷分發。

• 分發後
• 違反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第9條第二項需償還公費。

• 公費生分發任教後，未依規定年限連續服務滿三年者，應償還已受領之全部公費；
已連續服務三年以上未滿應服務年數者，依其未服務之年月數比例償還已受領之公
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生培育與輔導流程
喪失公費生資格與償還公費



• 依據教育部108年12月11日臺教師(二)字第1080171597

號函，公費生受領公費期間不得擔任公私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兒園之正式教師及代理教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生培育與輔導流程
其他注意事項



• 109學年度起成為公費生者，契約書簽訂後，分發學年

度不得延後，且培育條件不得變更。但原住民公費生及

離島地區保送生，經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

得延後分發至多一學年度。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生培育與輔導流程
其他注意事項



• 依據108年4月19日「109學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培育方

式與名額提報會議」報告說明，如公費生資格係從大學

部帶進研究所(限教程生)，可不用取得碩士學位即可分發。

然公費受領期間轉換學位者需繳交修課計畫書報部，學

分費計算方式亦會變更，故請提前告知。

• 另依據教育部109年6月16日召開之「研商師資培育公費

生甄選及培育原則會議」決議，以碩士身分取得公費生

資格者，應取得碩士學位後方能分發。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生培育與輔導流程
其他注意事項



• 110學年度起成為公費生者適用

• 依據教育部110年8月18日臺教師(二)字第1100109186

號函，若公費生已具教師證書者，完成修習課程至分發

學年度之間尚有1學期至1學年之落差，請依公費受領年

限，增加課程修習規劃，或與預定分發縣市共同評估提

前分發之可能性(如無法提前分發則不可提前畢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生培育與輔導流程
其他注意事項



• 109學年度起成為公費生者適用

• 公費修業期間經就讀學校甄選為交換學生，並應中央、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保留公費生資格及延後分發，其期間

至多一年。前項公費生於交換期間應暫停公費受領，並以學期為

單位暫停其權利及義務。

• 另依臺教師(二)字第1080100835A號函，公費生赴海外交換修課

期間，如修習國外教育相關課程，並符合學校修習境外課程認抵

當學期修習之國內教育專業課程或專門課程之規定，得視同具

「公費受領期間，國內修課事實」條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生培育與輔導流程
其他注意事項



其他補充事項

• 公費生檢核相關表格電子檔可至本校師就處地方教育輔導組/公
費生專區/公費生相關表件中下載

• 圖資處已開通公費生修第二專長課程時，可於第一階段選課的權
限，請第一階段無法選課的同學在訊息欄留下姓名及第二專長科
目，我們再私下與系上溝通。

• 輔導教師名單於會後提供更新
• Q&A


